
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
法規修正及配套措施介紹

109 . 4



大綱

01 法律修正

02

03

04

05

辦法修正



法律修正



推動及精進申報登錄制度推動及精進申報登錄制度

108.7.31108.7.31107.5.7101.8.1100.129992
推動由不動產
經紀業申報登
錄成交價格，
惟當時未獲立
法院審議通過

政院核定「健
全房屋市場方
案」建立不動
產交易資訊透
明化措施，要
求完成「經紀
業條例」修法
揭露交易價格

相關法律經立
法院100年12
月 13日三讀
通過，總統1
2月30日公布

制度施行

101.10.16
提供查詢

行政院版
修正草案
送立法院
審議

總統公布
平均地權條例
修正條文

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課以不動產交易「交易資訊掌握者交易資訊掌握者」均負有申報登錄義務。

為我國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之新里程碑，切實呼應民眾對於房價資訊之殷切需求

為提供更為即時即時、透明透明、完整完整、正確正確之不動產交易資訊，辦理修法作業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預計預計
109109年年
施行施行



（第（第22項）項）

權利人權利人及義務人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檢附申報書共同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以下簡稱申報登錄資訊）。地政士法第2
6條之1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有
關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資訊之規定，不予適用。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申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
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價格資訊不實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以外價格以外資訊不實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6千元以
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11 .. 調整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調整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

� 藉由買賣雙方基於稅賦權益相互勾稽制相互勾稽制
衡衡，有助於提升資訊之正確性正確性

調整由交易當事人共同申報登錄修法後

主管機關

實價登錄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22 .. 提前於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申報書併同辦理提前於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申報書併同辦理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 依影響程度區分輕重符合比例原則依影響程度區分輕重符合比例原則

� 一律按次罰

33萬萬~15~15萬萬
1.經限期申報仍未報經限期申報仍未報，且已登記完竣已登記完竣

2.價格價格資訊資訊不實

� 按次罰 66千千~3~3萬萬

價格以外資訊價格以外資訊不實經限期改正未改經限期改正未改

修法前修法前 修法後修法後
� 按次罰 33萬萬~15~15萬萬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33 .. 調整調整罰則區分輕重罰則區分輕重

1.地政士地政士 // 經紀業經紀業
違反申報規定

2.權利人權利人經限期改正限期改正
仍未改正



辦法修正



108.12.5108.12.5
第3次工作
小組會議

109.1.3109.1.3
邀 集 地 政
士 、 仲 介
業、代銷業
公會全聯會
及各地方政
府研商竣事

研商研商 預告預告 法規審查法規審查 部務會報部務會報 發布發布

109.1.18~109.1.18~
109.3.17109.3.17
辦理草案預
告，目前有
2位民眾提
出建議，內
政部地政司
均已妥處並
回復民眾

109.2.17109.2.17
內政部法規
委員會審查
完竣

預告期滿後預告期滿後
綜整相關意
見循序簽提
部務會報

預計
109 年 發
布，
另公告訂定
申報書格式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辦理
流程流程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條次條次

1. 買賣案件申報流程 2

2. 買賣、租賃及預售屋案件資訊內容 3~5
12~14

3. 買賣案件未依限申報及申報不實之裁處 7、10

4. 地方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之作業項目 11

5. 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7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1.買賣案件申報流程

� 揭露時程提早提早3030天天

� 買賣雙方相互勾稽制衡相互勾稽制衡，提升資訊正確性正確性

買賣雙方買賣雙方於登記案件送件時登記案件送件時
併同申報

修正後

修正前
登記完竣後登記完竣後
3030日內申報日內申報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人及
義務人共同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權利人及義務人得協
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共同申報；其有
數人者，亦同。

不動產租賃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以
下簡稱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者，
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由數經紀業居
間或代理者，應由承租人委託之經紀
業申報登錄。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未辦竣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案件，應由經營代
銷業務之經紀業申報登錄。

一.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修正買賣案件由
權利人及義務人（即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
錄，修正第1項申報義務人之規定，並定明
其得協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共同申報；另刪
除現行第2項有關經紀業及權利人應提供資
料供地政士申報登錄之規定。

二.配合第1項規定修正及現行第2項規定刪除
，現行第3項增加不動產經紀業之簡稱並移
列至第2項；另經紀業於不動產買賣案件已
無申報登錄義務，現行第5項規定酌修文字
並移列至第2項後段。

三.不動產代銷經紀業申報登錄義務，僅限於
代銷未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成交案
件，至於其代銷成屋之成交案件，則應依第
1項規定辦理，為使規定更為明確並與第5
條第1項用語一致，爰修正現行第4項文字
並移列至第3項。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2.申報申報及提供查詢提供查詢資訊內容

• 建物現況格局
• 有無管理組織、電梯
• 車位類別、面積、樓層

• 不動產標示

• 交易筆棟數

•• 車位總價車位總價

•• ((買賣案件買賣案件))其他經公告之項目其他經公告之項目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資訊
之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登記收件年字號、建物門
牌、不動產標示、交易筆棟數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交易總價、車位個數、車
位總價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
訊項目。

三、標的資訊：交易日期、土地移轉面積
、建物移轉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建
物現況格局、有無管理組織、有無電梯
、車位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
等資訊。

一.考量實務上房地買賣案件多以土地與建物合併計價為交
易習慣，且房地交易單價方具參考性，爰刪除現行第1項
第2款之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及第2項規定。又
依不動產市場交易習慣，房地部分多依「單位面積」計
價，車位則多以「個數」計價，兩者計價基礎有別，爰
須另填列「車位總價」，以避免房地單價計算失真。

二.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修正就「價格資訊」與「
價格以外資訊」不實情節輕重採不同處理流程及罰鍰額
度，將現行第1項第2款之車位類別、有無管理組織及交
易日期移至同項第3款。考量實務上特殊交易情況（如急
買急賣、受風俗民情因素影響等）、條件（如含增建、
瑕疵物件等）、稅費約定（如總價包含裝潢費、仲介費
等）及關係人間交易（如親友、員工等）等項目，亦可
能影響交易價格，需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務執行情況及
作業需求加以界定，而其類別之界定將影響後續裁處作
業，相關資訊項目應以實質法規命令公告以資明確，爰
於第2款增加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訊項目，亦屬
價格資訊。另於第3款增加有無電梯、車位面積及車位所
在樓層等內容。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報登
錄之買賣案件實際資訊，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
場正常交易價格及特殊交易之資訊並整理後，應
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詢，其提供查詢
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牌、交
易筆棟數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價、車位個數、車位
總價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交易年月、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
轉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主要用途、主要建材
、建築完成年月、總樓層數、移轉層次、建物現
況格局、有無管理組織、有無電梯、車位類別、
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等資訊。

一.配合第3條修正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資
訊內容，爰修正第2款及第3款內容。

二.依不動產市場交易習慣，房地部分多
依「單位面積」計價，車位則多以「
個數」計價，兩者計價基礎有別，爰
另提供「車位總價」資訊，以避免房
地單價計算失真。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3. 買賣案件未依限申報及申報不實之裁處

�� 依影響程度區分輕重符合比例原則依影響程度區分輕重符合比例原則

� 一律按次罰

33萬萬~15~15萬萬
1.經限期於經限期於77日日內申報仍未報內申報仍未報，
且已登記完竣已登記完竣

2.價格價格資訊資訊不實

� 按次罰 66千千~3~3萬萬

價格以外資訊價格以外資訊不實經限期改正未改經限期改正未改

修正前修正前 修正後修正後
� 按次罰 33萬萬~15~15萬萬

1.地政士地政士 // 經紀業經紀業
違反申報規定

2.權利人權利人經限期改正限期改正
仍未改正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申報書，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登錄。

權利人及義務人未申報登錄，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2第1項規定，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書後7日
內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登錄，且買賣案件已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15日內申報
登錄，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6條修正，條次遞改為
第7條。

二.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修正買賣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義務人、申報時
機及申報方式，修正第一項買賣案件
申報登錄之規定；另上開修正不影響
現行不動產物權登記作業及相關稅費
之計算。

三.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修正裁
處規定及為提升申報登錄資訊揭露即
時性，另考量相關資訊多以匯入方式
處理並將申報書表欄位簡化後，可提
升申報便利性，是以限期申報期間由
15日縮短為7日，爰修正第2項申報義
務人、未申報登錄之限期申報期限及
裁罰要件，並刪除現行第3項有關地政
士及經紀業之裁罰規定。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抽查權利人及義務人或經紀業申報
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得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示有關文書，
或通知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見。

前項有關機關、團體、個人、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登錄之成交價格或租金有顯著異於市場正
常交易價格或租金，或登錄資訊有不實之虞者，得對地政士或經紀業實
施業務檢查，並查詢、取閱或影印成交案件有關文書。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第2
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後15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
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15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
第3項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通知書後15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次
處罰並限期於15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經紀業申報不實，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第4項第2款及第2項
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後15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
按次處罰並限期於15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6條修正
，條次遞改為第10條。

二.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47
條修正買賣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申報義務人，修正第
1項有關申報義務人之文
字，以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
第39條規定通知相關之
人陳述意見，另修正現行
第5項規定並移列至第6
項。

三. 配合對地政士或經紀業業
務檢查實務作業需求，修
正第3項文字。

四.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81
條之2修正就「價格資訊
」與「價格以外資訊」不
實採不同處理流程及罰鍰
額度，爰增訂第4項，另
修正現行第4項規定並移
列第5項。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4.地方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之作業項目

地政
事務所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受理申
報登錄、查核及裁處等作業，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一. 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
報登錄作業內容，包含受理、查核及
裁處等項目，配合整體實務作業需求
，修正列明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之作
業項目，以資明確。

二. 考量受理申報登錄相關作業項目係於
現行條文第3條至第5條及第7條至第
11條規範，爰調整條次為第11條。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5. 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定明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修正條文及說明修正條文及說明((草案草案))


